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

一、人大代表必须和所在选区的选民保持密切联系，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。

二、联系选民的方法:

1.参加街道人大工委组织的联系、接待选民活动代表小组、代表之家的联系群众活动；

2.参加科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、调研、视察、评议等活动联系选民，深入基层实地视察，调查研究，有针对性听取意见；

3.走访原选区选民，了解群众思想和意见；

4,召开选民座谈会，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，收集群众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和意见；

5.定期汇报工作，代表应向选民汇报自己的代表工作或向选民述职的形式，听取意见，接受监督。

三、代表小组组长应把本小组代表联系选民活动的情况，形成书面材料，交街道人大工委备案，并做好联系选民活动的档案记录。

